景凤镇人民政府

2026年度行政执法检查工作计划
2026年度为进一步规范我镇行政执法行为，压实执法监管责任，优化基层营商环境，防范执法廉政风险，切实提升依法行政水平，根据《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沁源县镇镇行政执法事项清单》和调整后的《景凤镇承接县级行政执法职权事项清单》以及沁源县司法局关于印发《关于深入开展纠治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沁司发[2026]2号）等相关规定和精神要求，结合我镇实际及年度工作安排，制定景凤镇2026年度行政执法检查工作计划。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法治政府建设为引领，聚焦民生领域、安全生产、乡村治理、市场经营、生态环保等重点领域执法工作，坚持依法监管、精准检查、从严规范、便民利民原则，常态化开展行政执法日常巡查、专项检查、案卷评查、作风督查，坚决杜绝随意执法、选择性执法、粗放执法，推动基层行政执法规范化、标准化、制度化运行。
二、工作目标

1. 全面摸清辖区执法监管底数，实现重点行业、重点场所执法检查全覆盖。

2. 规范执法流程、执法用语、执法文书使用，提升一线执法人员业务能力。

3. 排查整治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整改执法不规范、程序不到位等各类隐患。

4. 畅通群众投诉举报渠道，及时化解执法矛盾，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5. 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做到日常巡查常态化、专项整治精准化、执法监督长效化。
三、检查范围和对象
全镇范围内涉及执法监管对象
四、检查内容
（一）森林保护监督及护林防火检查
加强森林资源保护，组织辖区内单位、行政村及群众护林、划定护林责任区、配备专职或者兼职护林员。按要求聘用护林员，组织护林员开展巡护森林，发现火情、林业有害生物以及破坏森林资源的行为，及时处理并向当地林业等有关部门报告。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林区、草原进行消防安全检查，对进入林区的人员、野外作业人员进行森林防火宣传和防火检查，严禁火源进山，严禁野外用火。
（二）安全生产检查
对本行政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监督检查，协助上级有关部门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发现事故隐患或者违法行为的，督促其改正并向有关部门报告。
（三）乡村人居生态环境检查
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卫生情况进行检查，包括随意丢弃、倾倒、堆放粪便、垃圾、柴草以及搭建、堆放、吊挂影响镇村容貌的物品等破坏村容村貌和环境卫生的情况开展检查；对从事畜禽规模养殖未及时收集、贮存、利用或者处置养殖过程中产生的畜禽粪污等固体废物的行为的检查；对露天焚烧秸秆、落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物质行为的检查。保护本行政区域内的生态环境和村容镇貌，推动美丽镇村建设。

重点检查事项
承接县级行政执法职权事项清单（34项）

1
、对未按规定送子女或被监护人就学接受义务教育，经教育后仍拒绝履行的处罚；

2
、对农村村民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建住宅的处罚；

3
、对损坏村庄和集镇的房屋、公共设施，乱堆粪便、垃圾、柴草，破坏村容镇貌和环境卫生的处罚；

4、
对村道的占用、挖掘等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5、
对擅自在村庄修建临时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的处罚；

6
、对农村居民未经批准或者违反规划的规定建住宅的处罚；

7
、对损坏或者擅自移动有钉螺地带警示标志的处罚；

8、
对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强制执行；

9、
对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修建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种植植物、堆放物品的强制拆除、砍伐或者清除；

10、对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的制止、铲除；

11、防汛遇到阻拦和拖延时组织强制实施；

12、组织开展动物疫病强制免疫；

13、地质灾害险情情况紧急的强行组织避灾疏散；

14、对村道的建设质量进行监督检查；

15、非法野生动物交易、滥食野生动物陋习的检查；

16、对永久性测量标志的检查、维护；

17、对城乡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18、安全生产检查；

19、基本农田保护管理；

20、消防安全监督检查；

21、森林保护的监督；

22、传染病预防；

23、生产经营单位排查治理事故隐患工作监督管理；

24、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监督管理；

25、对动物防疫预防的监督；

26、对危害文物保护单位安全、破坏文物保护单位历史风貌的建筑物、构筑物的调查处理；

27、农民负担监督管理；

28、加强地质灾害险情的巡回检查；

29、水库大坝、尾矿坝监督管理；

30、对社区戒毒人员、社区康复人员的监督；

31、涉及宅基地的违法违规的检查；

32、对农村村民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建住宅的检查；

33、村民委员会工作移交监督；

34、对宗教事务的监督管理；
五、检查方式

1. 日常巡查：开展常态化沿街巡查、村内巡查，做到早发现、早劝导、早处置。

2. 定点抽查：随机抽取经营主体、重点场所开展突击检查、回头看检查。

3. 联合执法：联合镇综治、应急、林业、水利、市场监管、村镇建设等部门开展联合专项执法行动。

4. 群众举报：依托政务热线、村民意见箱、网格民情反馈，收集群众建议，开展有针对性的督查。

5. 专项督查：结合节假日、汛期、防火期、农忙时节开展阶段性专项执法检查，或按照上级、本机政府要求开展专项督查。
六、检查程序
景凤镇综合行政执法队根据《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沁源县所辖镇镇（镇镇）法定行政执法权清单》、《沁源县行政执法机关可委托镇镇（镇镇）行使执法权清单》的相关规定，对全镇范围内涉及安全生产管理、护林防火、生态环境等执法监管对象进行检查，并填写执法检查表，并将执法检查材料，照片装订成册，检查结果按程序审核后在政府信息平台上公示，涉嫌违法违规的，属于镇综合执法权限内的依法处理，超出镇行政执法权限的按照相关规定移送到上级主管部门处理。
工作要求
1. 压实工作责任。明确分管领导、执法负责人、一线执法人员责任到人，杜绝推诿扯皮。

2. 严守执法纪律。严格依照法定权限、法定程序开展执法工作，坚持教育劝导优先、处罚惩戒为辅，做到文明、公正、柔性执法。

3. 强化问题整改。对检查发现的各类违法违规问题，建立问题清单、整改清单、责任清单，限期整改、跟踪销号。

4. 注重宣传引导。执法同步开展普法宣传，引导经营主体、村民自觉遵守法律法规，营造全民守法良好氛围。

5. 严格信息报送。按时报送执法巡查台账、专项检查情况、问题整改成效，做好执法影像、文书资料留存归档。

6. 严守廉洁底线。全体执法人员严守工作纪律和廉洁纪律，杜绝执法不公、徇私谋利等违纪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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